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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《关于进一步规范城镇（园区）污水处理环境管理的
通知（征求意见稿）》起草说明

为加快推进环境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，不断提高依法治

污、科学治污、精准治污水平，规范城镇（园区）污水处理环境管

理，改善水生态环境质量，生态环境部组织起草了《关于进一步规

范城镇（园区）污水处理环境管理的通知（征求意见稿）》（以下

简称《通知》）。有关情况说明如下：

一、起草背景

城镇（园区）污水处理厂既是水污染物减排的重要工程设施，

也是水污染物排放的重点单位。当前，部分城镇（园区）污水处理

厂超标问题多发、频发，地方人民政府（含园区管理机构）、向污

水处理厂排放污水的企事业单位（以下简称纳管企业）、污水处理

厂运营单位（以下简称运营单位）责任不明晰、履职不到位等问题

比较突出。为依法明晰各方责任，推动各方履职尽责，规范环境监

督管理，生态环境部在认真调研、座谈讨论的基础上，形成了《通

知》。

二、主要工作过程

2019 年 4 月以来，邀请有关地方政府、生态环境部门、运营单

位、纳管企业、专家、社会组织等，召开座谈研讨会 10 余次，坚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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问题导向，分别从政府、企业、专家、社会视角，梳理分析城镇（园

区）污水处理环境管理存在的问题，探究根源所在，商讨对策措施。

赴河北、浙江、山东、河南、湖北、湖南、重庆、四川、云南 9 省

（市）20 余个地市开展现场调研，查看了各类污水处理厂建设运行

情况，了解存在的问题和困难，听取改进管理工作的意见和建议。

《通知》依据相关法律法规，明晰了地方人民政府、纳管企业、运

营单位的法定责任，细化了生态环境部门推动各方履职尽责的具体

要求，同时，提出了明确污染物排放管控要求、合理认定处理超标

责任等管理措施。目前，《通知》已广泛征求了有关行业协会、专

家、运营单位等各方意见，相关意见均吸纳写入《通知》。

三、主要内容

《通知》分为三个部分。

第一部分，依法明晰各方责任。依照现有法律法规，明确地方

人民政府对本行政区域的水环境质量负责，要集中收集处理城镇和

园区污水，切实履行相关规划编制和组织实施、资金筹措、费用拨

付、日常监督等职责。从达标排放、自行监测、费用缴纳、事故应

急等方面，明确了纳管企业防止和减少环境污染的主体责任。进一

步强调运营单位对污水集中处理设施出水水质负责的法定责任，细

化项目承接、污水排查、运营维护、事故应急等要求。

第二部分，推动各方履职尽责。对地方各级生态环境部门加强

监督管理、推动各方履职，提出了具体要求。一是通过督促规划编

制实施，考核污水集中收集处理情况，推动地方人民政府履职尽责。

二是推动各地因地制宜建设园区污水处理设施。三是通过定期检查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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信息公开等方式，督促纳管企业履行治污主体责任。四是通过环境

影响评价审批、强化指导监督、信息公开等方式，督促运营单位履

职尽责，确保出水达标排放。五是参与指导各方规范签订合同，并

督促严格履行。同时，提出运营单位和纳管企业可以对生化性较好

的工业污水协商确定纳管浓度。

第三部分，规范环境监督管理。一是明确污染物排放管控要求，

既要避免一味加严，增加不必要的治污成本，又要防止过于宽松，

无法满足水生态环境治理需求。同时，鼓励地方采取人工湿地水质

净化工程等生态措施，与污水处理厂共同发挥作用。二是合理认定

处理超标责任，明确了运营单位不被认定为不正常使用污染物处理

设施的具体情况，以及确因进水超标导致出水超标，运营单位免除

环境保护领域失信联合惩戒的具体情形。


